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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政办发〔2020〕101号

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“一部

手机办事通”推广应用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各农场、度假区、园区管委会，

市委和市级国家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，中央、省、州驻景各

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“一部手机办事通”（以下简称“办事通”）

宣传推广应用，让更多的企业和群众办事“不出门”、服务“指

尖办”，不断提升民生服务新高度，满足群众办事新体验。根据

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“一部手机办事通”宣

传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》《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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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双版纳州营商环境“红黑榜”考核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》文件

要求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宣传推广应用“办事通”是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难、办事繁问

题的有效途径，对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、优化提升营商环境，助推

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，具有

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尤其是各级领导干

部要带头宣传推广应用“办事通”，不断扩大“办事通”的社会知

晓面和影响力。同时，坚持“为民服务解难题”目标导向，着力增

强宣传推广应用的针对性、普及性和实效性，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、

好办事、不添堵，以利企便民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。

二、多措并举，加大推广应用

（一）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农场管委会，部门全体公职人员（含

公益岗、编外人员）通过“办事通”申领电子社保卡、电子驾照、

电子行车证、电子健康码，完成率达 100%（见附件 1、2）。

（二）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农场常住人口，通过“办事通”申

领电子社保卡、电子驾照、电子行车证、电子健康码，完成总任

务的 60%（见附件 3），到 2021 年实现全面覆盖。

（三）市教育体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医保局、市税务

局等部门要按照“办事通”上线服务事项清单，加大推广宣传力度，

引导群众通过“办事通”进行预约、查询、办理（见附件 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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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做好现场推广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农场管委会，部门

要结合本地实际，要充分激励并发挥基层单位、干部队伍的优势

和作用，结合各类主题活动，深入开展“办事通”宣传推广应用，

进一步把企业和群众发动起来，积极推动“办事通”进机关、进

学校、进厂矿、进企业、进基层、进社区、进村寨、进万家、进

网络，不断提升“办事通”知晓率。

（五）开展专题培训。组织成立“办事通”专题培训工作组，

负责开展“办事通”宣传推广应用专题培训，切实做好推广、培

训、宣讲、解疑释惑等工作，悉心指导、热情服务，让基层部门

工作人员、企业和群众弄通会用，熟练掌握应用“办事通”。

三、压实责任，强化保障

（一）压实主体责任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农场管委会，部门

要高度重视“办事通”宣传推广应用工作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

明确一名分管领导，指定一名具体负责人，确保有计划、有步骤

地开展工作。同时，结合行业特点和“办事通”上线服务事项实

际，推动履行系统内部宣传推广应用和面向社会宣传双重责任的

落实，真正体现既是“办事通”应用者、也是“办事通”宣传员。

（二）强化保障服务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农场管委会，部门

要积极支持开展“办事通”宣传推广应用工作，及时协调解决工

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；市政务服务局牵头负责，有关部门密切

配合，保障宣传推广应用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收集反馈意见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农场管委会，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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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组织收集“办事通”功能改进建议，及时反馈市政务服务局。

“办事通”项目组要根据反馈意见及时报州政务服务管理局，持

续优化民生热点、日常高频办理等利企便民事项，推动“办事通”

迭代升级。

（四）强化督促检查。市人民政府督查室要按照市政府的各

项要求，加强对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农场管委会，部门政务服务事

项网上办理的督查力度，督查通报“办事通”推进工作情况，并

纳入年终政务服务考核。

附件：1. 西双版纳州政务服务管理局西双版纳州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《西双版纳州依托网上政务服

务平台做好社会保障卡应用推广工作的方案》的通

知

2. 市直各部门、乡镇（社区、农场）人员情况统计

3. 2020 年度景洪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农场领取电子社

保卡任务表

4. 景洪市“一部手机办事通”上线事项清单

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8 月 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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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民法

院，市人民检察院。

景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8月 3日印发

（共印 1 份）


